
东莞市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公开招引
实施主体模式地价计收和分配办法

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适应土地市场变化，完善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

新）地价激励政策，发挥地价杠杆对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

的推进作用，根据《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》

（粤府令第 279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

“三旧”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府〔2019〕71

号）、《关于聚焦先进制造打造高品质空间全面加快“三旧”改

造的实施意见》（东府〔2023〕4号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经批准的公开招引实施主体模式

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项目的地价计收和分配。

第三条 公开招引实施主体模式的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

项目地价计收和分配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

（一）市场地价评估原则，以公布的区片市场评估价作为“三

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地价计收体系基础。

（二）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地价

计收体系经公开征求意见、集体决策等程序后对外发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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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支持产业发展原则，鼓励盘活存量用地建设头雁产业

社区试点，支持兴办先进制造业、生产性及高科技服务业、创业

创新平台等国家支持的新产业、新业态建设项目。

（四）促进利益共享原则，设定起始价系数，给予实施主体

合理的地价优惠，创新地价分配方式，实行“基础补偿+增值共

享”，统筹兼顾政府、集体、土地权利人和实施主体等各方利益。

第四条 区片市场评估价是区片在设定地价内涵条件下于估

价基准日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市场评估价。地价内涵条件包

括：

（一）土地用途分为商服、住宅、工业三类。

（二）土地开发程度为“五通一平”（宗地外通路、通上水、

通下水、通电、通讯和宗地内土地平整），土地使用年限为法定

最高使用年限。

（三）土地利用状况：商服用地、住宅用地、工业用地设定

容积率 2.0。

（四）地价表现形式：商服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表现形式为

首层楼面地价，住宅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表现形式为平均楼面地

价，工业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表现形式为地面地价。

估价基准日为每年的 9月 1日。

第五条 区片市场评估价原则上每年更新一次，每年第三季

度启动更新工作，9月底前公布更新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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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自然资源局可根据土地市场变化情况报请市人民政府适

时调整更新时间。

第六条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区片市场评估价、修正系数和起

始价系数的更新以及地价计收工作。

市财政局负责管理和监督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，按规定做好

地价款分配工作。

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、镇街（园区）农村（社区）集

体资产管理机构按照相关集体资产管理规章政策，负责对集体经

济组织的地价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

第二章 地价计收

第七条 地价款起始价按以下规则确定：

地价款起始价=区片地价×起始价系数+“三地”地价款－配

建并移交公共设施成本－政府分成物业补偿成本。

第八条 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项目涉及不同区片的，

对应所在区片市场评估价，结合拆除范围及“三地”范围内各区

片用地面积占比核算地价款起始价。

第九条 区片地价=单位地面地价×可开发净用地面积（不含

“三地”）。单位地面地价分别按下列不同情形计算：

（一）改造后为工业用地的，按工业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计

算单位地面地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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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改造后为住宅用地的，按以下标准计算单位地面地价：

商服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容积率修正系数×容积率×商

服用途计容建筑面积比例+住宅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容积率修

正系数×容积率×住宅用途计容建筑面积比例。

容积率为改造后住宅用地的综合容积率。

（三）改造后为商服用地（单独成宗）的，按以下标准计算

单位地面地价：

商服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70%×容积率修正系数×容积

率。

（四）改造后为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的，按以下标准计算

单位地面地价：

〔工业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40%×（1-M0可分割比例）+

工业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144%×M0可分割比例〕×容积率×

（实际出让年限÷50）。

（五）改造后为配套型住宅用地（R）的，按以下标准计算

单位地面地价：

住宅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50%×容积率修正系数×容积

率×住宅用途计容建筑面积比例。

第十条 “工改工”“工改M0”的起始价系数为 20%，“工

改居”“工改商”的起始价系数为 40%，旧村庄、旧城镇改造的

起始价系数为 10%，“工改配套型住宅用地（R）”的起始价系



- 5 -

数为 50%。两种及以上情形混合的，按照单元规划方案明确的拆

除范围内用地面积占比核算地价款起始价。

第十一条 涉及配建并移交公共设施的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

更新）项目，配建并移交公共设施成本按照《关于印发<东莞市

政府投资项目估算造价指标>的通知》（东财〔2020〕104 号）

确定建安成本，并在地价款起始价中扣除。《关于印发<东莞市

政府投资项目估算造价指标>的通知》（东财〔2020〕104 号）

未明确的，配建并移交公共设施成本和涉及实施主体为政府承担

的综合整治工程成本，按照镇街（园区）财政部门（财审）审核

确认的工程估算价予以扣除。原则上旧厂房改造的配建并移交公

共设施和综合整治工程总成本不超过该项目区片地价的 10%，旧

村庄（旧城镇）改造的配建并移交公共设施和综合整治工程总成

本不超过该项目区片地价的 5%，改造情形混合的，按照单元规

划方案明确的拆除范围内用地面积占比混合核算。实施主体配建

公共设施并移交政府的地块，无须缴交地价款。

第十二条 政府分成物业补偿成本指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

新）项目拆除范围内涉及轨道交通 TOD的政府分成物业补偿成

本，具体按照以下成本扣除地价款：

政府分成物业补偿成本=（项目区片市场评估价×起始价系

数+单位建筑面积建安成本）×政府分成物业建筑面积。

改造后为工业用地的，以工业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确定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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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片市场评估价。

改造后为住宅用地、商服用地、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、配

套型住宅用地（R）的，项目区片市场评估价=单位地面地价÷

容积率。单位地面地价按本章第九条确定。

除单元规划明确的公共设施及整治工程、轨道交通 TOD政

府物业分成、其他政策规定的移交责任外，其他用地、用房移交

原则上不予扣除地价款。政府分成物业的单位建筑面积建安成

本，按照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每年发布的东莞市房屋建筑工

程年度参考造价确定。参考造价未明确的，按照镇街（园区）财

政部门（财审）审核确认的工程估算价予以扣除。

第十三条 公开招引实施主体模式的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

新）项目涉及公有资产的，需在公开交易方案中明确公有资产的

处置办法和补偿原则，具体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财政局、

市国资委另行制定。

第十四条 改造为居住、商业用途及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的

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项目，额定责任用地移交不足的，或

经批准按控规、TOD 规划实施且实际可开发容量大于《东莞市

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项目开发容量计算指引》（以下简称

“指引”）计算的开发容量的，按以下方式加计地价款，纳入地

价款起始价：

（一）额定责任用地移交不足的，应补足未落实额定责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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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部分的全额区片地价，即：

加计地价款=区片地价×（未落实额定责任用地面积/不含

“三地”的可开发净用地面积）×（1－起始价系数）

（二）经批准按控规、TOD 规划实施且实际可开发容量大

于《指引》计算的开发容量的，应补足规划增加的可开发容量部

分的全额区片地价，即：

加计地价款=（实际可开发容量下的区片地价－指引计算开

发容量下的区片地价）×（1－起始价系数）

实际可开发容量下的区片地价，是指按控规、TOD 规划或

经批准的单元规划方案计算的区片地价。

指引计算开发容量下的区片地价，是指根据《指引》计算可

开发容量且按额定责任移交用地情况下的区片地价。

（三）同时涉及上述两种情形的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

项目，按照上述两种情形中的较高值计收加计地价款。

第十五条 涉及边角地、夹心地、插花地为国有建设用地且

经批准出让的，按以下规则计收“三地”地价款：

“三地”地价款=单位地面地价×出让“三地”面积。

单位地面地价按本章第九条确定。

第十六条 出让单独成宗、单独供地的公共设施用地，分别

按下列不同情形计收地价款起始价：

（一）改造后为社会停车场用地、充电站用地的，按以下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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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计收单位地面地价：

商服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70%×容积率修正系数×容积

率×20%。

（二）改造后为幼儿园、中小学、医院等其他公共设施用地

的，按以下标准计收单位地面地价：

工业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×120%×20%。

第十七条 涉及其他改造用途的，按照市场评估价确定地价

款起始价。

第三章 地价款分配

第十八条 土地成交价款包括地价款起始价、溢价和集体货

币补偿。地价款起始价按照第二章有关公式计算，集体货币补偿

在集体综合收益报告中明确。

第十九条 在公开招引实施主体模式公开挂牌环节，地价款

起始价应以受理公开挂牌交易方案之日作为计算时点，对区片市

场评估价和容积率修正系数进行核定。竞买人针对溢价部分竞

价，报名企业应依竞价规则进行加价竞价，依竞价规则确定的出

价最高者确定为项目不动产要约收购阶段的实施主体。在土地出

让环节，地价款起始价应以受理改造单元（项目）总体实施方案

之日作为计算时点，对区片市场评估价和容积率修正系数进行更

新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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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土地成交价款（不含“三地”地价款）扣除集体

货币补偿、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、农业土地开发资金、轨道交

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、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后，地价起始价（不含

“三地”地价款）部分市、镇街（园区）按 5:5比例分配。报价

环节溢价成交的，溢价部分市、镇街（园区）、村组集体按 3:3:

4比例分配。

市分成部分包含了市级土地出让金、土地开发专用金。

集体货币补偿和成交溢价村组集体分配部分，先行拨付至镇

街（园区）财政账户，由镇街（园区）按不少于集体货币补偿

8%、成交溢价村组集体分配部分 10%的比例计提公共服务专项

资金后，剩余部分拨付至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款专户。公共服务专

项资金转入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项目所在村（社区）的村

委会（居委会）账户，由其统筹专项用于各项公共服务费用支出，

镇街（园区）负责指导监管。

社会管理经费由财政全额供给的的村（社区），按不少于集

体货币补偿 8%，成交溢价村组集体分配部分 10%的比例计提公

共服务专项资金，由镇街（园区）统筹专项用于辖区内各社区社

会管理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出，成交溢价村组集体分配部分不

拨付至集体经济组织。

第二十一条 “三地”地价款计提市土地统筹收入、历史文

化保护资金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后依申请拨付给镇街（园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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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土地统筹收入包括市级土地出让金、土地开发专用金和轨道交

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地块用途的划分，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等国

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计提标准如下：城

际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800米和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500米半径

范围内，按土地成交价款的 20%征收；其它范围按土地成交价款

的 10%征收。

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

土地使用权所取得土地成交价款的 1%征收。

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 15元/平方米计提。

历史文化保护资金计提规则另行制定。

上述计提费用均包含在地价款内，土地受让方无须另行缴

纳。各项计提标准如有变化的，按国家、省、市最新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财政局解释。本

办法自 2023年 X月 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年 X月 X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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